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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學校招聘代課教師程序核對表 

為協助學校妥善地進行代課教師(註1)招聘工作，本核對表列出學校須注意的事項及程

序，希望有助學校防止遺漏及疏忽。本核對表應與《資助學校聘用代課教師的指引》、

教育局通告第5/2005號及《學校行政手冊》第七章「人事管理」有關學校聘用教職員的

指引一併閱讀。 

 

當學校進行招聘工作前/時，請按核對表檢視是否已依循既定的事項及程序辦理。有關人

員請特別留意《資助學校聘用代課教師的指引》及《學校行政手冊》第七章「人事管理」

的相關内容。 

 

核對要點 , 或

不適用 

備註 

I. 在開展招聘工作之前 

1 如學校擬刊登招聘廣告，須事先擬備好職責說明和遴

選準則。 

  

2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通過遴選準則及指定的遴選程序，

並記錄在案。 

  

3 學校按適當情況將職位空缺在報章上刊登廣告。   

4 學校在招聘廣告中要求申請人提供有關的個人資料，

包括學歷、相關工作經驗及技能等。 

  

II. 成立遴選委員會 

5 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學校主要伙伴的代表。遴選委

員會的人數應為單數(註 2)。 

  

6 所有校董、教職員及有份參與遴選或批核程序的人士

已適切地就潛在或實際的利益衝突作出聲明。如有任

何利益衝突，已另派人員接替有關工作(註 3)。 

  

7 遴選委員會的成員經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批准，並已向

所有有關人士公布。 

  

III. 甄選合資格的申請人 

8 學校已在所有申請書蓋上收件日期，並設有登記冊，記

錄收到的所有申請書。 

  

9 學校根據既定的遴選準

則，甄選合資格的申請人

進行面試。 

安排超過一名人員負責

甄選工作；及/或 

  

                                                      
註 1  包括日薪代課教師及月薪臨時教師。 

註 2 有關遴選委員會的組成，詳情請參閱《學校行政手冊》7.3.2 節第 1 段。 

註 3 有關利益衝突，詳情請參閱《學校行政手冊》7.3.2 節第 2 段和第七章附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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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要點 , 或

不適用 

備註 

安排一名高級人員或一

名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

員覆閱或抽查落選者的

申請書 

 

10 學校在落選者的申請表上註明申請人落選的原因。   

IV. 審核及遴選程序 

11 學校已查核申請人的所有

資歷文件 

教師註冊證   

前任僱主發出的服務證

明書 

 

其他資歷文件  

12 學校已查核申請人在職位

申請表及/或其他相關文件

內的申報資料(註 4)。 

申報沒有參加教師提早

退休計劃(註 5) 

  

申報沒有在香港或其他

地方被裁定干犯刑事罪

行 

  

申報沒有遭取消/拒絕教

師註冊 

  

13 在徵得申請人同意後，向前任僱主查詢其工作表現。   

14 學校已安排申請人接受統

一的評核。 

測試/考試   

面試   

其他恰當方式的評核   

14a 學校如選擇以遴選面試為評核工具，在面試前已為遴

選委員會成員舉行簡介會。 

  

14b 遴選委員會根據既定的準則評核各申請人，並擬寫遴

選委員會報告。 

  

15 學校分開保存個人評核記錄和遴選委員會的整體意見

記錄(註 6)。申請人獲推薦或不獲推薦的原因，須在評

核表格上列明。 

  

16 如有需要，要求申請人的諮詢人提供意見。   

V. 向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推薦人選 

                                                      
註 4 學校應聲明倘若應徵者拒絕提供所需資料或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有關求職申請將不獲受理；

學校亦應知會申請人，若他們曾干犯刑事罪行，並不一定不予錄用。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的詳

情，載於香港警務處的網頁。 

註 5 不適用於日薪代課教師。 

註 6 學校須注意受評人在遴選工作完畢後有權查閱其評核記錄。  

http://www.police.gov.hk/ppp_tc/11_useful_info/scr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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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對要點 , 或

不適用 

備註 

17 在聘用程序的最後階段已查核申請人的性罪行定罪紀

錄(註 4)。 

  

18 學校如對擬聘用教師的註冊資格有懷疑，可徵求他/她

同意向教育局申請查閱其教師註冊資料。 

  

19 查明該名擬聘用教師是否已全部履行與前僱主所簽合

約的各項規定。  

  

20 遴選委員會所推薦的人選呈交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或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授權人士(如：校長)批核。 

  

21 學校已通知候選人是否獲取錄或獲列入候補名單。   

VI. 聘用手續 

22 學校已為獲取錄的申請人

安排辦理聘用手續。 

體格檢查(註 5)   

核實資歷與經驗   

教師註冊   

擬定聘用合約   

開設個人檔案備存員工

資料 

  

VII. 聘任 

23 除將日薪代課教師轉為月薪臨時教師外，任何形式的

聘任均須在生效日期前完成所需的程序，包括校董會/

法團校董會的批准。在一般的情況下，有關聘用的生效

日期不具追溯效力。 

  

VIII. 其他行政安排（完成招聘工作後） 

24 學校須在一段合理的時間

內妥善保存有關招聘工作

的所有文件。(詳情請參閱

《學校行政手冊》第七章

附錄 8。 ) 

保存期:____   

25 獲選申請人的有關文件已按適當情況存入員工的個人

檔案。 

  

26 學校在遴選工作完成後一年，或任何申索/上訴/投訴決

議後一年，以時間較後者為準，已銷毀列入候補或落選

名單的申請人的有關文件。 

  

 

 


